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办理流程 

（一）项目申报及立项 

 

 

 

科研院将当年申报教育部人文社会研究项目通知及申请

指南发至各相关学院，同时在校园网上公布相关通知 

申请者登陆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信息网“教育部人文

社科研究管理平台项目申报系统”下载《申请评审书》 

申请者在规定时间通过申报系统上传 

电子版《申请评审书》 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

平台项目网址 

www.sinoss.net 

经科研院形式审查通过后，由科研院在线提交至 

高校社科管理服务中心 
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

办公地点：逸夫楼 302 

办公电话：010-68918871 

教育部社科司组织评审 

教育部社科司下发立项通知 

科研院将立项通知下发给各相关学院 



（二）中期检查 

 

 

（三）项目结题 

 

 

科研院向各相关学院发布由教育部社科司组织的 

中期检查通知，并同时发布校园网 

项目负责人从通知中下载“中期检查报告书”进行填写 

将“中期检查报告书”和“阶段性成果”原件 1 份按规

定时间报送科研院 

电子版《申请评审书》 

科研院审核后盖章，统一报送 

高校社科管理服务中心 
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

办公地点：逸夫楼 302 

办公电话：010-68918871 

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管理

平台项目网址 

www.sinoss.net 

科研院向各相关学院发布由教育部社科司组织的 

结题验收通知 

项目负责人必须满足结项条件才能填写终结报告书 

项目负责人登陆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管理平台 

下载终结报告书并按要求填写 

项目负责人在线提交终结报告书、最终成果鉴定证明及 

最终成果，并向科研院提交 1 份纸质版终结报告书 

下载终结报告书并按要求填写 
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

办公地点：逸夫楼 302 

办公电话：010-68918871 

科研院审核后盖章，统一报送至高校社科管理服务中心 

验收通过后，由高校社科管理服务中心颁发结项证书 

由科研院转发至项目负责人 



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办理流程 

（一）项目申报及立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科研院将当年申报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通知及申请指南

发至各相关学院，同时在校园网上公布相关通知 

各学院根据分配名额组织教师进行申报 

学院按规定时间将《项目申请书》纸质版及电子版提交

至科研院进行形式审查 

电子版《申请评审书》 

科研院审核后盖章，统一报送至 

北京市社科联、北京市社科规划办 

高校社科管理服务中心 
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

办公地点：逸夫楼 302 

办公电话：010-68918871 

北京市社科联、北京市社科规划办组织评审 

北京市社科联、北京市社科规划办下发立项通知 

科研院将立项通知下发给各相关学院 



（二）中期检查 

 

 

（三）项目结题 

 

 

科研院向各相关学院发布由北京市社科联、北京市社科

规划办组织的中期检查通知，并同时发布校园网 

各学院组织相关项目负责人在规定时间内填写 

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中期检查表》 

项目负责人将《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中期检查表》提交

至科研院进行审核 

电子版《申请评审书》 

科研院审核后盖章，统一报送 

北京市社科联、北京市社科规划办 
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

办公地点：逸夫楼 302 

办公电话：010-68918871 

科研院通知并组织需结题的项目负责人 

进行结题验收工作 

项目负责人在规定时间内按要求填写《北京市社会科学

基金项目鉴定结项审批书》 

项目负责人将《鉴定结项审批书》、最终成果定稿、最终

成果简介等结项材料提交至科研院 

科研院审核后盖章，统一报送至北京市社科联、北京市 

社科规划办 

最终成果，并向科研院提交 1 份纸质版终结报告书 

下载终结报告书并按要求填写 
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

办公地点：逸夫楼 302 

办公电话：010-68918871 

验收通过后，由北京市社科联、北京市社科规划办 

颁发结项证书 

科研院转发结项证书至项目负责人 



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办理流程 

（一）项目申报及立项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科研院将当年申报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通知及申请

指南发至各相关学院，同时在校园网上公布相关通知 

申请人登陆“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网”进入“课题申报

与管理系统”注册，并在线填报 

经科研院形式审查通过后，在线提交至 

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 

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组织评审 

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下发立项通知 

科研院将立项通知下发给各相关学院 

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网 

https://gh.bjedu.cn/ 



（二）中期检查 

 

 

（三）项目结题 

 

科研院向各相关学院发布由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

组织的中期检查通知，并同时发布校园网 

各学院组织相关项目负责人在线填写 

《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中期检查表》，并提交 

项目负责人将《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中期检查表》纸质

版提交至科研院进行审核 

电子版《申请评审书》 

科研院审核后盖章，统一报送 

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 
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

办公地点：逸夫楼 302 

办公电话：010-68918871 

科研院通知并组织需结题的项目负责人 

进行结题验收工作 

项目负责人在线填写结题验收报告 

科研院在线审核，并组织专家进行成果鉴定 

待鉴定结果合格后，项目负责人将专家鉴定意见表、纸

质版结题验收报告提交至科研院 

社科规划办 

最终成果，并向科研院提交 1 份纸质版终结报告书 

下载终结报告书并按要求填写 

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

办公地点：逸夫楼 302 

办公电话：010-68918871 

科研院审核后盖章，统一报送至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

公室 

验收通过后，由北京市教育科学规划办公室颁发结项证

书 

由科研院转发至项目负责人 


